
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待遇支付服务指南

项目名称：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待遇支付

办件类型：承诺件

法律依据：《通化县基本医疗保险七项管理办法》

申请条件：1、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；

          2、按时缴费。

办理程序：申报——审核——登记——结算

申报材料：1、出院结算收据；
          2、出院诊断书；

          3、住院费用清单；

          4、住院病历复印件；

          5、患者身份证复印件；

          6、参保收据复印件；

          7、转（急）诊审批表；

          8、工商银行存折（卡）复印件；

          9、外伤需发生地派出所提供的外伤证明。

承诺时限：20个工作日内结算

收费依据及标准：不收费

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待遇支付服务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经办人员填写《医疗费用支付审批表》，业务科长进行复核，分管局长审核，局长审批，财务科参审。





通化县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


医疗管理科工作





参保人提供住院收据、诊断书、费用清单等相关材料











医疗管理科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，符合参保条件的填写业务受理登记表











审核通过后，财务科通过网上银行支付参保人医疗报销费用。





医疗管理科电话：5229679





待遇支付完成














